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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４

份，收回

１４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向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合法所有的深圳地区部分房产所有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单一信托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均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后的《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张宇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宇女士因身体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该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张宇女士在任职期间所

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总裁提名，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同意聘任陆洋先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

职责，任期同第七届董事会。

陆洋先生工作联系方式如下：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３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５

、电子邮箱：

ｌｕｙａｎｇ＠ｆｈｊｓ．ｃｎ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

厦酒店第八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特此公告。

附件：陆洋先生简历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陆洋先生简历

陆洋先生，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进入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曾任董事会办公室秘书，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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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

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５

名

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向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金额

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合法所有的深圳地区部分房产所有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通过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单一信托提供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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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１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东风公司”）负责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

目中

１＃

、

２＃

、

３＃

地块的开发建设。

为推进上述项目的开发建设，东风公司拟向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时代信托”）申请金额为

人民币

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公司须为其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信托贷款相关情况如下：

（

１

）融资主体：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

２

）用款项目：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

２＃

地中部分住宅和商业项目的建设；

（

３

）融资规模：人民币

５

亿元；

（

４

）期限：

２４

个月；

（

５

）风险保障措施：由本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公司”）负责开发位于杭州钱江新城的泛

海城市广场项目（包括泛海国际中心、泛海

ＳＯＨＯ

中心、泛海国际大酒店等项目）。为推进上述项目的开发建

设，浙江公司通过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信托”）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单一资金信托，公司为其

提供了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有

关公告）。

鉴于该信托贷款涉及抵押物———泛海国际中心

３

幢

３～９

层房产计划转让出售，为确保浙江公司继续履

行其在《信托贷款合同》（编号：

Ｔ１２０８４１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１－ＺＪＦＨ００２

）项下的义务，经协商，调整为以本公司合法所

有的深圳地区部分房产所有权（产权证号为：深圳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４４５６８８

号等

２５

处）为上述信托融资提供抵

押担保。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东风公司向新时代信托申请的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无限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公司以合法所有的深圳地区部分房产所有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公司通过平安信托申请

的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单一信托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事项均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１０５

号

２

号楼

１０

层

１１０１－１１０３

法定代表人：张崇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９８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商品房；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东风公司

４３．７７％

股权

东风公司是本公司合并报表单位，该公司董事长、绝大多数董事及经营班子成员由本公司委派，该公司

属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东风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５３０

，

４５１．９ ５６０

，

３８２．６９

总负债

２２０

，

３３７．１３ １６１

，

８２４．５５

净资产

３１０

，

１１４．７７ ３９８

，

５５８．１４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４９５．３１ －４２２．１７

净利润

－３７９．１７ －３１６．６３

２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秋涛北路

７６

号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卢志壮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经营，新技术、新产品的投资，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通信设备、

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浙江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２６２

，

４１４．２３ ４０３

，

８６７．４７

总负债

１５８

，

３０１．３１ ２６７

，

４５２．８９

净资产

１０４

，

１１２．９２ １３６

，

４１４．５８

营业收入

２３

，

９８１．１９ ８７

，

３２６．９７

利润总额

６

，

３７６．７２ ２７

，

０６９．４６

净利润

４

，

７８８．７６ ２０

，

３０２．１０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东风公司主要负责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中

１＃－３＃

地块的开发建设。上述项目涵盖高端商业和

精品住宅，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为公司未来盈利的主要增长点。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部分动工建设，目

前工程建设尚在进行中。

浙江公司本次信托融资有利于解决目前公司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推进项目建设，符合公司地产的发

展战略。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董事会同意

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东风公司向新时代信托申请的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同意公司以合法所有的深圳地区部分房产所有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单一信托提供抵押担保。

作为东风公司的一方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本次东风公司信托贷款事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东风公司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此次担保系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目前，东风公司负责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中

１＃－３＃

地块的开发建设。 上述项目涵盖高端商业

和精品住宅，是公司未来盈利的重要增长点，对东风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上述信托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公司独立董事为公司为浙江公司抵押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此次担保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目前，浙江公司开发建设的浙江泛海国际中心项目租赁、销售进展顺利，浙江公司具备较强的偿债能

力，对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合法所有的部分深圳地区房产所有权为上述信托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７４２

，

２５５．２９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９２．７７％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７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６．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有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

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出席，须另外提

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８

：

４５

–

９

：

２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四、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２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联系人：陆 洋、吴 斌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按照以下指示表决（具体指示请以“

√

”表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传真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罗海章先生、陈山先生和温素彬先生事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南一农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分别提供

０．４

亿元和

１

亿元的南一农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利率为

５．７％

，期限

１

年。 南京生化和安徽国

星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费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杨寿海先生、汤建华先生、杨春华女士、张爱娟女士、吴焘先生和夏

曙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罗海章先生、陈山先生和温素彬先生参加该议案的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３

票

０

票

０

票

６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的议案》。

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

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修订版）》全文。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不适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唐志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情况详见同

日披露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9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释义：

１

、公司或本公司：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南一农集团：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３

、安徽国星：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４

、南京生化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南一农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分别提供

０．４

亿元和

１

亿

元的南一农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利率为

５．７％

，期限

１

年，此外南京生化和安徽国星需按照使

用资金额度占南一农集团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２

、因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关联董事杨寿海先生、汤建华先生、杨春

华女士、张爱娟女士、吴焘先生和夏曙先生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３８

）。

４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注册资本：

３９

，

６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农药；农药分装；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技术服

务、开发；塑料制品、包装材料制造；生态肥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南一农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根

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南一农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分别提供

０．４

亿元和

１

亿元

的南一农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南京生化和安徽国星分别与南一农集团签订了《南京第一农药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上述资金使用期限为

１

年，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

、使用利率

该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５．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３

、费用的承担

南京生化和安徽国星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甲方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

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和安徽国星分别与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签订了 《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１

、甲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使用额度：鉴于甲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为满足乙方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甲方为乙方提供人民币

０．４

亿元的甲方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１－３

、使用期限：该短期融资券使用期限为壹年，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４

、使用利率：该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５．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１－５

、费用的承担：乙方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甲方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

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１－６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２－１

、甲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２－２

、使用额度：鉴于甲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为满足乙方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甲方为乙方提供人民币

１

亿元的甲方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２－３

、使用期限：该短期融资券使用期限为壹年，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４

、使用利率：该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５．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２－５

、费用的承担：乙方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甲方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

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２－６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利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

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对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

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人

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在上述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函；

３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40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唐志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个人简历和联系方式如下：

一、个人简历：

唐志军先生，男，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曾任香港《大公报》驻安徽办事处见习记者，中

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文字秘书、宣传干事，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人事专员；现任南京红太阳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证券事务专员；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获得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２０１２－１Ａ－２２４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截至目前，唐志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的情形。

二、联系方式：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唐志军

联系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竹山南路

５８９

号

电 话

０２５－８７１３２１５５

、

８７１３２１５６

传 真

０２５－８７１３２１６６

电子信箱

ｒｅｄｓｕｎｉｒ＠１６３．ｃｏｍ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41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传真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分别为赵富明先生、齐武先生、刘奎涛

先生、陈志忠先生和夏小云先生。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５

票

０

票

０

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意见函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就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拟审议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审阅了公司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提交的相关议案，并就议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了

解和询问。 本人同意将下列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１

、《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独立意见

１

、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

市价的原则定价，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关联交

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次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人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１．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在上述关联

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罗海章 陈 山 温素彬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３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１８６８１ ２９１９６ ２４４３６７ ２９９４１０ －１８．３８ １７２５９ ２７５２４ ２４４１７９ ２９２４１４ －１６．５０

轻型车

１２６４５ １８１９３ １５００７２ １８７３１１ －１９．８８ １０９８１ １６９６５ １４８８７３ １８３０８８ －１８．６９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卡

６０３６ １１００３ ９４２９５ １１２０９９ －１５．８８ ６２７８ １０５５９ ９５３０６ １０９３２６ －１２．８２

发动机合计

１２０００ １３６４０ １４８８５５ ２０７５４１ －２８．２８ １２０３９ １４４８８ １４７６３０ ２１０３３０ －２９．８１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2-037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

书》，公司股东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质押的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0

股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解除质押。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将上述股权质押给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泰复 公告编号：

2012-048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2

月

11

日、

12

月

12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属《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

上述问题向公司相关各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结果予以公告。

二、公司核查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

2012

年

12

月

7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2012

年第

35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的正式核准文件。

经自查及向重组各方咨询，除以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存在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是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127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9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文

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我公司与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

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过去

12

个月内我公司未与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交易

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我公司与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实业

"

）共同出资设立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

公司和东方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我公司出资

4,

750

万元，占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95%

，东方实业出资

250

万元，占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5%

；东方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我公司出资

950

万元，占东方集

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95%

，东方实业出资

50

万元，占东方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5%

。

2

、由于东方实业持有我公司

27.98%

股权，是我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因此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我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方关系

东方实业持有我公司

27.98%

股权，是我公司第一大股东。

2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3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

伟，注册资本

40,342

万元，经营范围：经济技术合作、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和生产销售，资产经营，企业产

权交易及重组，物业开发管理，国内贸易（国家禁止的除外），劳务服务，投资咨询，信息服务，仓储。 承揽、设

计、制作路牌、灯箱、报纸国内广告、代理报纸、广播、电视的广告业务。 东方实业的主要股东为张宏伟和东

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东方实业

32.58%

和

31.20%

股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东方实业

经审计总资产

2,808,842

万元，净资产

716,118

万元，营业收入

535,012

万元，净利润

16,171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营业期限

20

年，经营范围：投资控股；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商业设施的出租；物业管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展示、展览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文化设施管理、文化活动策划；包装服务；打印、复印、传真、电话服务；酒店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承办组织展览、展销；设备租赁；建筑装

饰、装修；制冷设备安装；购销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百

货；批发和零售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体育活动交流、体育设施管理、体育活动策划；网络科技、网

络技术、网络工程。 我公司与东方实业共同以现金出资，其中，我公司出资

4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

，

东方实业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2

、东方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营业期限

20

年，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代理

其他投资企业或个人的投资；参与设立投资型企业与管理型企业。 我公司与东方实业共同以现金出资，其

中，我公司出资

9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

，东方实业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设立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搭建实业和金融股权

投资平台，有利于公司优化产业结构和管理结构，理清产业层级，推动公司相关投资的集中化规范化管理，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 《关于公司与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团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刘马克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刘马

克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1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2-042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10

：

00

2

、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

号）

3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 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5,027,385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42.07%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0,455,982

股，反对

4,571,403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5％

，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汪少炎、王智恒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2－044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在北京

-

上海

-

新加坡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

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同意《关于处置公司所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提案》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处置所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执行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2

日


